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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做好关于做好关于做好关于做好““““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我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工作的通知我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工作的通知我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工作的通知我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工作的通知    

粤经信节能粤经信节能粤经信节能粤经信节能〔〔〔〔2011201120112011〕〕〕〕543543543543 号号号号    

    

各地级以上市节能主管部门、统计局、质监局、国资局（委），广州市经贸委、深

圳市科工贸信委、市场监管局，顺德区经济促进局、统计局、市场安全监管局、国资局，

省有关行业协会，有关单位： 

  “十一五”时期，省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确保完成“十一五”节

能目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十二五”严峻的节能形势，为更好地发挥企业在节能

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根据《节约能源法》、《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等有关规定及国家

新的能源消费统计要求，决定将全省 2010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含 5000 吨）标准

煤以上的企业作为“十二五”省重点用能单位监管对象。经征求各市意见，并经认真审

核，现将名单印发你们，并就做好“十二五”我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纳入省重点用能单位名单的标准 

  “十二五”期间，纳入省重点用能单位监管的标准是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标

准煤以上的企业，鼓励各市将监管范围扩大到 3000 吨标准煤以上，重点用能单位比较

少的地区，可将监管范围扩大到 1000 吨标准煤以上。本次省公布名单为 2010 年综合能

源消费量超过 5000 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共 1880 家（名单见附件 1），年综合能源消

费总量为 11814 万吨标准煤，约占全省工业能源消费量的 81%。其中，年综合能源消费

量 5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纳入省监管，共 244 家（名单见附件 2），年综合能源消费

总量为 9823 万吨标准煤，约占省重点用能单位的 83 %；其他企业由各市负责监管。国

家监管企业以国家文件为准。 

  以后，省将每年公布一次新增的省重点用能单位，以便及时督促有关企业承担应有

的节能责任。 

  二、做好企业节能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节约资源基本国策，以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企业为实施主体，加快节能技术进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

力度，健全节能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约束机制，强化激励政策措施。政府加强规划指导，

依法监督管理，强化公众监督，促进企业的节能降耗取得实质性进展，为全面完成国家

下达我省的“十二五”节能约束性指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主要目标。 

  “十二五”期间，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实行单位产值能耗和节能量双指标考

核，单位产值能耗比 2010 年总体下降 25%以上，单位产品能耗总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部分单位产品能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节能量 2363 万吨标准煤（按单位产品能耗

计算）。省将节能量切块分解到各市（见附件 3），由各市根据行业、企业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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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率和节能量分解到各个企业，并将分解方案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审

核后，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印发实施。 

  三、企业需采取的主要节能措施 

  （一）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各企业要成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挂帅的节能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和完善节能管理机构和制度，将本企业节能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车间、班

组和个人，逐级考核，强化节能目标管理。要在具备节能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中级

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中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相应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节能监

察机构备案。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要将节能目标作为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依

据，实行“一票否决”制。 

  各企业请于今年 7 月 31 日前将节能负责人、能源管理岗位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附

件 4）报地级以上市经信部门，由市经信部门汇总后于 8 月 10 日前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并抄送省节能监察中心。 

  （二）开展能源审计，编制节能规划。各企业要按照《企业能源审计技术通则》（GB/T 

17166-1997）和《企业节能规划编制通则》（GB/T 25329-2010）的要求，开展能源审计，

编制能源审计报告和节能规划（见附件 5、6），并认真加以实施。省监管企业应于今年

9 月底前，将 2010 年度能源审计报告和企业“十二五”节能规划报地级以上市经信部

门，由市经信部门汇总后于 10 月 20 日前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审核，其余企业报所属市

经信部门审核。 

  （三）加强能源计量和统计，执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报告制度。各企业要加强能源

计量管理，按照规定配备和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建立能源计量数据库

和分析制度，建立和完善测量管理体系。加强能源统计，健全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按

要求依时报送能源统计报表。要每季度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于今年 8 月 20 日前将

2010 年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报送当地经信部门，以后应于每年 3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的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报送当地经信部门；应于每年的 4 月 15 日、7 月 15 日、10 月 20 日前

分别报送当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四）严格执行固定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各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相

关规定，认真做好新、改、扩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工作。 

  （五）积极推进技术节能。各企业要大力调整产品、工艺和能源消费结构，依靠技

术进步推动节能工作。每年都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节能技术改造，制定年度节能技术改

造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积极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电力需求侧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等节

能新机制。能源消费量较大的企业要建立能源管理中心，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能源管

理水平。积极开展能效对标活动，推动企业能效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甚至国际先进水平。 

  （六）建立节能激励约束机制。各企业要建立和完善节能奖惩制度，将节能目标的

完成情况纳入各级员工的业绩考核范畴，严格考核，节奖超罚。要安排一定的节能奖励

资金（在企业提取的工资总额中列支，对个人奖励资金要按照有关税法规定依法交纳个

人所得税），对节能发明创造、节能技术改造、能效对标等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集体和个

人给予奖励，对浪费能源的集体和个人给予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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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加强节能宣传与培训。各企业要组织开展经常性的节能宣传与培训，定期组

织能源标准、计量、统计、管理认证和操作人员内部学习和培训。参加县级以上主管部

门组织的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能源统计、计量等节能培训。组织好每年一度

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加强企业节约型文化建设，形成全员动员、全员参与的节

能工作新格局。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齐抓共管的节能管理机制。各地经信、统计、质监、国资等部门要各司

其责，加强协调、互相配合、共同推进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工作。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做好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牵头工作，负责日常管理和综合协调。省统计局负责企

业能源利用统计分析工作，开展相关统计人员的培训。省质监局负责企业能源计量器具

配备情况的监督检查，引导企业建立和完善计量管理体系。省国资委负责指导将省重点

用能单位的国有企业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省重点用能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行分级监管。省经济和信息化委重点抓好国家

和省监管企业的节能管理，各地级以上市经信部门负责属地企业的监管。市经信部门要

按照确保实现本地区“十二五”节能目标以及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的原则，对辖区

内企业分解“十二五”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率和节能量两个节能指标，与企业签订节能目

标责任书，并加强监督检查，确保节能工作的落实。其中，本地区各企业单位产值能耗

下降率加权后必须达到总体下降 25%的要求，各企业节能量汇总数必须达到省下达的节

能总量。请各市于 7 月 31 日前将本地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分解方案报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审核。 

  （二）完善节能法规政策标准体系。加强节能监察，制定我省节能监察管理规定，

推进节能监察规范化。建立健全重点耗能产品能耗限额标准体系，探索建立“领跑者”

制度，鼓励支持企业单位制定实施其核心技术指标严于国际、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企业（联盟）标准。推行强制性的能效标识和节能产品认证制度。开展节能管理师和能

源管理体系试点，重点推动钢铁、石化、电力、造纸、建材、纺织、塑料、皮革等高耗

能行业建立健全能源管理体系。建立我省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信息系统，推动国家城

市能源计量中心（广东、深圳）建设，逐步推行能耗实时在线监测。 

  （三）支持节能重点工程建设。对年节能量 1000 吨标准以上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实行奖励，奖励标准为 240 元/吨标准煤。其中，年节能量 5000 吨标准煤以上的节能技

改项目，可申报国家节能技改奖励；年节能量 5000 吨以下、1000 吨标准煤以上的节能

技改项目，可申报省节能专项资金奖励。各市要逐年增加节能专项资金，支持本地区企

业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四）建立节能技术服务推广机制。加快节能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培育节能技术服

务机构，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电力需求侧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等节能新机制，充分发挥

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为省重点用能单位实施节能提供诊断、设计、改造、运行、

管理一条龙服务。对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由国家备案的节

能服务公司提出申请，奖励标准为 320 元/吨标准煤，其中，中央财政奖励 240 元/吨标

准煤，省财政奖励 80 元/吨标准煤。积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投向节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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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表彰奖励节能先进企业。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相关规定，对省重点用能单位

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实行一年一考核。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考核原则，对省重点用能单位

的节能考核分别由省、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省政府对节能考核结果为超

额完成或者完成等级的国家和省监管企业，进行表彰奖励。对当年没有重大节能技术改

造项目的企业，其年度节能考核等级不能为完成或超额完成等级。 

  （六）加大依法依规惩处力度。对节能考核等级为未完成等级的企业，实行节能问

责制和“一票否决”制：（1）予以通报批评，企业负责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

由经信部门通报给相关人大、政协；（2）一律不得参加年度评奖、授予荣誉称号；（3）

对其新建高耗能投资项目和新增工业用地暂停核准和审批；（4）应在评价考核结果公

告后一个月内提出整改措施，限期整改；（5）对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由同级国

有资产监管机构将企业领导班子年度绩效薪酬降低一个等级，对连续两年未完成的，取

消企业领导班子年度绩效薪酬。 

  对未按规定做好能源计量统计、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或经审查报告不合格的企

业，将予以通报批评，在节能考核中予以扣分，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对不按

照要求开展能源审计、编制节能规划的企业，要求限期整改，列为节能监察的重点对象，

并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布。依法查处严重浪费能源、违反节能法律法规的企业，对单位

产品能耗超过能耗限额（标准）的，责令限期治理，并实施惩罚性电价。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节能处）联系人：宋总涛、张娜，联系电话：020-83133359、

83133482，传真：020-83133335； 

  省节能监察中心联系人：汪振、许葆青，联系电话：020-83378975，投诉电话：

020-83346699，传真：020-83352049。 

   

  附件：1．“十二五”省重点用能单位名单（1880 家）    

     2．“十二五”省监管重点用能单位名单（244 家） 

     3．各市重点用能单位节能任务 

     4．省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和联络员名单       (略) 

     5．企业能源审计技术通则（GB/T 17166-1997） 

     6．企业节能规划编制通则（GB/T 25329-2010）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省统计局 

  省质监局          省国资委 

                                                 二○一一年七月五日 

 

 

資料來源: 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網站 

http://www.gdei.gov.cn/flxx/jnjh/jyny/201107/t20110706_105140.html 


